海关备案费退费申请书
海关总署：
我/我公司根据海关总署2015年第51号公告申请退还已预缴但尚未用于备案申请的备案费，共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），申请人系统账号名称为                 ，账号类型是：□权利人账号    □代理人账号。
备案费请退入银行账号（必须与原付备案费的账号一致）：
账户名称：
账户：
开户行：
（备注：海关总署收到退费申请及随附材料后，对符合要求的申请将退还已预缴备案费到原汇出的银行账号，请务必仔细填写并核对原付费银行账号）。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
     年    月    日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附件：海关总署出具的备案费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原件）
